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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醫療申報費用電子化政策，過去曾扮演帶動健保服務全面資訊化的角色，惟該署行政

管理經費額度逐年減少後，維持現有資訊系統基本營運維護已有困難，遑論汰換使用多

年的軟硬體設備。如能適度增加資訊預算，該署將可配合產業與科技的發展，建構符合

民眾未來健康照護需要的數位化服務環境，提升行政效率，增進醫療院所的醫療服務品

質，確保醫療資源的合理使用。 

(三)104 年度本部健保署預算，醫療費用總額審查費、繳款單印製寄發等部分專項經費，主計

總處勉予同意按 103 年度預算原則核列，其他經費仍遭通刪減列。該署 104 年度行政經

費預算扣除人事費及補助公所及工農漁會業務費後，例行業務經費核列 11.99 億元，較

103 年度減少 0.58 億元，約減少 4.61%。近年全民健保行政經費基本需求預算比較詳如附

件。  

(四)健保例行業務經費均為辦理健保業務維運之必要支出，祈請 委員多予支持。同意本部

健保署 104 年度預算照列，免予刪減，未來年度並請 委員支持請主計總處特別考量本

部健保署業務成長，適度增加預算，以提升健保服務品質。 

附件 

近年全民健保行政經費基本需求預算比較 

單位：億元

項 目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人事費 31.25 28.89 28.58 28.18 28.34 28.34 29.05

補助公所及工農漁會業

務費 
13.30 13.40 13.10 13.10 13.10 13.10 13.32

例行業務經費 17.45 16.47 14.26 13.57 12.64 12.57 11.99

合計 62.00 58.76 55.94 54.85 54.08 54.01 54.36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交通部將針對六十五歲以上老人駕照

強制管理，對於老人行的便利影響重大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756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2-42） 

盧委員有鑑於交通部將針對六十五歲以上老人駕照強制管理，對於老人行的便利影響重大等

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駕駛人身心狀況是否適性駕駛，應依其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結果認定，雖年齡係可能影響駕駛

人適性駕駛能力之因素之一，但因每個人身心狀況存在個體差異，年齡尚非是駕駛人得否繼

續領有駕駛執照之唯一決定要件。 

二、另查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76 條已有規定，汽車駕駛人之體格及體能變化若已不合於第 64



 

 
29

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65 期 院會紀錄

條及第 64 條之 1 規定合格標準之一者，係應迅速將駕駛執照繳回當地公路監理機關，未將執

照繳回者，由公路監理機關逕行公告註銷並追繳之，爰現行係已有駕駛人需繳回駕駛執照之

相關規定。 

三、考量高齡化已為社會發展趨勢，隨著駕駛人年齡增長，身體老化影響反應及靈敏度應為不可避

免之自然現象，為維護道路交通安全並兼顧老年人行之權益，應從公共安全角度及參酌相關

先進國家作法，審慎研議適合國情妥適可行之高齡駕駛人駕照管理措施。本部已責成公路總

局召開公聽會凝聚社會共識及研議相關執行配套，並在不擾民前提下，逐步推動高齡駕駛人

相關駕駛執照管理機制。至於經確診為患有失智症中度以上者，經本部公路總局 102 年 11 月

12 日及 103 年 1 月 22 日召開 2 次「失智者用路安全保障」會議，邀集醫學專家學者、失智症

相關團體及衛生福利部等單位充分討論，獲致該類患者不適合繼續駕車，可列為駕駛執照管

理（註銷）優先對象之共識，爰目前公路監理機關已依會議共識及前揭管理規定辦理。 

四、在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制度推出前，公路總局所屬各公路監理機關持續加強宣導高齡駕駛

人注意自身狀況與交通安全，並鼓勵高齡者評估自身狀況繳回駕駛執照。本部除已製作「我

有駕照就適合開車嗎？」之駕駛人適性手冊供駕駛人參考外，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前亦試

辦鼓勵高齡駕駛人自願放棄（註銷）駕駛執照，高齡者如經自我健康評估後願意放棄駕駛執

照，則可獲贈儲值悠遊卡，藉以增加高齡駕駛人放棄駕駛執照改用公共運具之誘因。 

五、另有關持續營造友善公共運輸環境作為相關配套措施乙節，查目前我國市區公車配置低地板大

客車比例已逾 40%，公路總局自 103 年度起，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對於市區汽車客運之汰

舊換新，亦皆以補助低地板大客車為優先，並訂有低地板大客車之配置數量最低限制，期透

過車輛設施之改善，提供年長者較為舒適及便利之公共運輸環境。此外，公路總局補助 570

條偏遠地區公車路線，亦可提供偏遠地區不適宜駕駛汽、機車長者在交通上基本之公共運輸

服務。 

（二十九）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文化部之文化政策與首長之任用提出

相關疑義質詢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75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2-27） 

葉委員就文化部之文化政策與首長之任用提出相關疑義質詢乙案，經交據文化部查復如下： 

一、文化部長年致力於提升我國國民美學培養、落實藝術扎根，並積極推動「泥土化政策」期能培

育發展我國文化軟實力。觀之近年來文化活動質量均已大幅提升，且深入各鄉鎮市區，惟有

文化消費未能同步提升，主要仍係於我國南北及城鄉藝文消費習慣之落差。 

二、因此，為期我國藝文環境的均衡發展，在行政院及立法院的大力支持及各界的催生下，促成了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誕生。該中心除了現已營運的臺北國家兩廳院外，未來還將陸續加入臺

中國家歌劇院及高雄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未來，期藉由此三個國際性表演場館的合

作，可同步提升臺灣北中南各區域民眾的藝文生活水準，培養民眾親近藝術活動之習慣，進


